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姜叶萌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

疫情防控期间寻衅滋事罪案件， 并

当庭作出一审宣判， 被告人王某某

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个月。

2020 年 3 月 1 日晚 8 时许，

租住在虹湾路某小区的被告人王某

某， 出门取快递返回小区时， 因没

有佩戴口罩， 在小区门口被保安见

某某和韩某某拦下。 小区门口管理

快递的志愿者送给王某某一只口

罩。 据王某某交代， 在有了口罩

后， “只戴了一半口罩去挑衅” 见

某某， 并与见某某发生肢体冲突。

王某某推搡见某某， 并拳击其头面

部， 导致见某某受伤。 之后， 王某

某拨打 110报警， 又无故拳击小区

保安张某某， 导致张某某受伤。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王

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 不听从社区保

安人员劝阻， 并随意殴打保安人员，

情节恶劣，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寻

衅滋事罪罪名成立。 被告人王某某到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且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处罚。 关于公

诉机关提出的量刑意见及辩护人提出

对被告人王某某从轻处罚的辩护意

见， 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采纳， 并作

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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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汽车车牌被称

为最贵铁皮， 而比它更贵的则是

摩托车车牌。 近日， 有一对亲兄

弟闹上了法庭， 所争的也是登记

在大哥名下， 实际弟弟使用的摩

托车的所有权。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张明和张强是兄弟， 原本两

人感情不错。 哥哥张明告诉法官，

引起兄弟俩争议的这部号牌为沪

A 的豪爵牌摩托车登记在自己的

名下， 自己借给弟弟使用长达十

多年。 在此期间， 他曾多次要求

弟弟返还车辆， 但遭到了弟弟的

拒绝。 但基于兄弟情， 自己一直

未诉讼要求弟弟返还。 然而如今

这辆摩托车已达国家规定的强制

报废年限， 他再次要求弟弟返还

车辆以便报废处理， 弟弟再次拒

绝。 于是， 兄弟俩就返还系争车

辆事宜协商未果， 因此张明起诉

至法院。

据悉， 这辆备受争议的摩托

车早已达到了报废标准， 车辆状

态为注销。 尽管摩托车早已不值

一文， 但它的车牌却价值不菲。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沪 A 的摩托

车车牌的市场价值高达三四十万

元， 远超汽车车牌。

但弟弟张强对哥哥的说法并

不认同， 他表示摩托车始终是由

他出资购买并使用， 只不过借用

了哥哥的名字。

张强进一步解释说， 1990 年

购买摩托车， 根据当时的政策，

需由报废摩托车退出额度才能办

理牌照， 于是他购买报废车后取

得额度， 并出资购买幸福牌摩托

车。

至于为何车牌登记在哥哥名

下， 则是根据当时的政策， 摩托

车牌照登记人可以马上报考驾驶

证， 否则需要行驶证登记半年后

才能报名。 因哥哥当时想报考驾

驶证， 于是请求弟弟将摩托车牌

照登记在他的名下。 “我考虑兄

弟情义， 加之哥哥只是挂名考个

驾驶证， 不影响我使用摩托车，

我就同意了。” 张强说， 后因该摩

托车破旧， 朋友出资购置新的幸

福牌摩托车， 并将车辆赠送自己。

幸福摩托车报废后， 他出资购买

豪爵牌摩托。

张强强调， 根据政策规定，

新购摩托车上牌时， 牌照登记人

需与摩托车所有人一致， 因此上

述摩托车及牌照均登记在哥哥名

下， 但车辆均由自己使用。 只是

2008 年后， 兄弟俩因房屋产权问

题产生矛盾， 关系恶化。 他多次

要求哥哥配合变更系争车辆的登

记信息， 哥哥一直拖延。

庭审中， 哥哥张明则坚称是

弟弟张强购买报废的嘉陵牌摩托

车赠送给他， 他先后出资更换了

几次摩托车， 直到他购买了货车

用于做水产生意后， 不需要使用

摩托车， 于 1995年出借给弟弟使

用， 但从未表示将车辆和牌照赠

送或转让给弟弟。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机动车物

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根据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

系争车辆的所有权应以登记为准。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

任提供证据。 系争车辆登记在张

明名下， 张强认为车辆及牌照由

其购买， 为帮助张明报考驾驶证

而登记在张明名下， 对此其应承

担举证责任。 但张强既未提供双

方就借名登记的相关约定， 亦未

提供购买系争车辆的相关凭证。

其虽提供了系争车辆投保、 检测

等凭证， 但仅能证明相关费用的

出资及车辆使用情况， 不足以推

翻机动车登记的效力。

而根据张强的陈述， 系争车

辆先后由两辆幸福牌摩托车更新

而来， 即使借名登记的说法成立，

在车辆、 牌照更换及车辆使用过

程中， 实现上述目的后， 张强有

足够的时间要求张明配合办理机

动车变更登记手续， 但其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且未提供相应证据， 因此张强的

抗辩法院不予采信。

无权占有动产的， 权利人可

以请求返还原物。 因无相反证据

证明系争车辆的所有权， 张明作

为所有权人， 要求张强返还系争

车辆， 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张强返还张明

摩托车及牌照。 （文中均系化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眼 郝梦真

本报讯 本来做着本本分分修

理轮胎的小本生意， 却被急于赚钱

的心理蒙住了双眼， 企图通过破坏

他人物品而为自己获取赚钱的机

会，最终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上

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

海嘉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刑某是一名普通的来沪务工人

员， 平日里做着修补轮胎的小本生

意。 然而妻子的病倒让家里的经济

状况一落千丈， 手术后更是欠下了

大笔债务。 思虑了几天后， 刑某计

上心头， 既然只会修补轮胎， 那就

多制造些轮胎破损， 让自己有更多

赚钱的机会。

2019 年 10 月的一个凌晨， 刑

某在一条公路的非机动车道上撒上

了一堆碎玻璃， 然后在一旁蹲守等

待掉进玻璃渣“陷阱” 的行人。 不

多久， 途经此处的黄某第一个“中

招”， 在一旁的刑某见此立刻上前

询问黄某是否需要更换轮胎。 急于

赶路的黄某当即就接受了刑某的服

务， 并通过微信扫码支付刑某 150

元。 2019 年 11 月， 白某骑电动自

行车途经此处车胎被扎破， 也接受

了刑某的换轮胎服务， 并通过扫码

支付给刑某 140元。 没过多久， 被害

人黄某再次骑车途经此处， 又被扎坏

了轮胎， 看见刑某， 黄某当下心生疑

虑， 当场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

刑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为求

生意撒玻璃坑路人的这一犯罪事实，

经上海嘉定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邢某多次采用将尖锐异物放置于公共

道路的方法任意损毁他人财物， 破坏

社会秩序，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

寻衅滋事罪。 结合此案的犯罪事实、

邢某对被害人已作出赔偿并取得谅解

及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 法院最终判

决刑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违反交规还对警察拳打脚踢，叫嚣“撞死你”
52岁女护工获刑 6个月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女护工骑车搭载成年

人违反交通法规， 遇到交警执法暴

力抗法， 对警察拳打脚踢， 还叫嚣

“撞死你”。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案件， 女护工因犯妨害

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现年 52 岁的李女士在上海某

护理站担任护理员， 被安排照顾一

位耄耋老人的饮食起居。 去年年

底， 李女士骑电动车载着老人的女

儿 （60 岁） 驶上了马路。 因违反

交通法规， 被正在执法的民警发现

并示意停车接受处罚。 并不认为自

己违法的李女士继续骑车前行。 民

警见状上前拦截， 李女士冲着警察

抛出一句“再拦撞死你”。 停车后，

民警对李女士进行口头警告并开具

罚单。 面对处罚， 李女士竟然推搡

民警后一屁股坐到地上撒起泼来，

双腿不停地踢向民警， 造成民警腿

部、 手臂等处受伤。

公安侦查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

段， 李女士都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口口声声狡辩从未踢打办案警察。

到了法庭之上， 在人证物证齐全的

情况下， 李女士终于放弃狡辩， 请

求法院从轻判处。

公诉机关认为， 应以妨害公务罪

追究李女士刑事责任， 鉴于其拒不供

述犯罪事实， 建议判处李女士 1 年以

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提出李女士系初

犯、 偶犯， 当庭自愿认罪， 酌情可以

从轻处罚， 建议判处拘役四 4个月。

徐汇法院审理后查明， 李女士以

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

务， 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 应予

从重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成立。 李女

士当庭自愿认罪， 酌情从轻处罚。 根

据李女士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依法认定

李女士犯妨害公务罪， 并作出有期徒

刑 6个月的判决。

年轻的浙江商人王先生向上海

某汽车贸易公司私人定制了一款价

值 221万余元的奔驰汽车。 本以为

能很快拿到爱车， 不料公司却迟迟

没能交货。 眼见车辆交付时间久拖

未决， 王先生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

了法院。 近日， 金山法院审结了一

起受疫情影响， 定制奔驰轿车滞留

香港的合同纠纷案件。

买主定制奔驰豪车

公司因故延迟发货

王先生是一名浙江的年轻商

人， 2018 年 5 月， 他向上海某汽

车贸易公司私人定制了奔驰牌

2019 款 G63 ?汽车一辆， 车辆单

价 221万余元。 双方签订了 《车辆

销售合同》， 合同约定， 王先生向

公司支付定金 20 万元， 约定付款

方式，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向

王先生交付车辆， 逾期交付车辆

60日的， 王先生有权解除合同。

王先生依照合同约定 ， 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向公司账户支付

定金 20 万元， 并于 2019 年 4 月

10日向公司账户支付首期车款 110

余万元。

不过爱车并未如约而至， 王先

生多次向公司负责人催讨车辆， 双

方甚至在南京相约见面， 公司出示

了上级车商的身份材料， 表示并非

恶意拖延， 只是该车系德国进口车

辆， 私人定制， 目前上级车商延误

供货， 他们也始终在催促发货， 希

望能得到买主的理解。 不过， 对

于车辆究竟何时能到达王先生的手

中， 公司始终不能承诺具体的交付

时间。

奔驰买主诉至法院

要求解约并双倍返还定金

2020 年 1 月中旬， 眼见车辆

交付时间久拖未决， 王先生一纸诉

状将公司告上了法院， 要求公司返

回已支付的车款 110余万元， 判令

解除合同并双倍返还定金人民币

40万元。

诉讼期间， 王先生向法院提出

了财产保全申请， 请求冻结公司的

银行存款， 或查封、 扣押相应价值

的财产。 法院经审查后， 准允了王

先生的申请。

在法庭上， 公司辩称， 此前车

辆未交付， 并非是由自身原因导

致， 而是上级车商延误交货， 目前

根据车商告知， 车辆已到达香港，

不过受疫情影响， 无法运抵天津

港。 此外， 王先生所购车辆价格

高， 而且是定制车辆， 无论是颜色

还是内部装饰， 都是按照他的要求

制作的， 无法再次出售， 因此不同

意解除合同。

得知爱车已到达了香港， 庭审

过程中， 王先生表达了愿意接收车

辆的意愿， 不过需要公司明确车辆

抵达天津港的时间。

公司表示， 因为是德国纯进口

的车辆， 运抵天津港需要走海运，

目前受疫情的影响， 进关手续及所

需时间不同往常， 因此尚不能确定

车辆何时能进天津港。

鉴于被告公司愿意继续履约，

原告买主也有心要车， 一旦解除合

同因为定制车辆的特殊情况会造成

更大损失， 且判决后可能会对双方

之前存在的友好协商造成阻碍。 因

此， 法官主动居间调和， 与双方当

事人分析利弊， 督促被告公司积极

了解车辆进港的相关事宜， 加快操

作进度。

经过法院耐心的调解和沟通，5

月 15日，王先生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协

议， 王先生同意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之前交付所购的奔驰汽车一辆，

车辆交付前由王先生支付购车余款

90 万余元（定金 20 万元冲抵购车

款），如果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未交付车

辆， 则退还王先生预付购车款 110 余

万元，并双倍支付定金 40万元。 该案

在法院的调解下，得以圆满解决。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受阻， 导致大量的买卖

合同需要延期或解除。 本案中， 定制

豪车因疫情滞留香港， 无法运抵天津

港。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综合考虑了

车辆买主的意愿和公司面临的现实困

境， 积极居间协调， 精准定位解决纠

纷的“最优方案”， 双方当事人对于

最终的调解方案， 均予以认可， 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亲兄弟相争
为一张摩托车车牌

为求生意 一男子竟撒碎玻璃坑路人

拒绝佩戴口罩，还殴打社区防疫人员
被判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


